
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中国农业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署

《政策性农业保险再保险标准协议》 

关联交易的临时信息披露公告 

 

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

理办法》（银保监会令 2018 年第 2 号）、《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印

发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银保监发〔2019〕35 号）

等相关规定，现将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本公司”）与中国农业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

农再”）签署《政策性农业保险再保险标准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标

准协议”）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

根据《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机

构遴选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财金〔2020〕128 号）要求，本公司

与中国农再在合约再保险业务上，将建立长期、稳定的合作关

系，关联交易的类型为“保险业务类”中的再保险业务，属于统

一交易协议。 

关联交易标的为本公司所直接承保的农业保险业务，但不



包括：（1）“保险+期货”业务；（2）任何形式的再保险分入业务

和转分业务；（3）以超赔形式承保的直接业务，包括第一赔偿方

式、按层方式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 

中国农业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61 亿元，

股东包括财政部、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农业发

展银行、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人寿财产保险

股份有限公司、北大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、中国太平洋财产保

险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人民

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 9 个单位。其中本公司持股 10 亿元，

持股比例为 6.21%。注册地为北京市丰台区金泽西路 8 号院晋

商联合大厦。经营范围如下： 

1.农业保险的再保险业务以及转分保业务； 

2.上述再保险业务的服务、咨询业务；  

3.保险资金运用业务；  

4.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

其他业务。 

财政部系中国农再公司实际控制人，本公司持有中国农再

6.21%股份，系对中国农再施加重大影响的法人，中国农再为本

公司关联方。 

三、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 



（一）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

根据财金[2020]128 号文件有关规定，本公司与中国农再签

订的标准协议为合约再保险，主要内容包括： 

1.本公司直接承保的各类农业保险业务中，按其在保单中

独立承担保险责任的 20%向中国农再办理成数分保，分保固定手

续费率为 20%； 

2.建立以省为单位的大灾超赔机制； 

3.建立盈余返还与损失调整机制； 

4.标准协议内涉及的再保险业务交易按季度进行结算； 

5.标准协议的签订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16 日，协议履行期

限自 2021 年 1月 1 日至 2021年 12 月 31日。 

（二）对经营结果的影响 

目前未与中国农再正式开展业务往来，暂未对公司经营产

生重大影响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

标准协议是财金[2020]128号文件的附件，为统一版本再保

险标准协议，所有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遴选工作的主体机构，

均遵照此协议执行。 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决策机构、时间、结论 

根据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、



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关联交

易由本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审批。2021年 2月 25 日，本公

司第五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 6 次会议、第五届董事

会第 16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 2021 年中国农再政策性农

业保险再保标准协议以统一交易协议进行报告和披露的议案》，

公司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均投票赞成。 

（二）审议的方式和过程 

本公司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16次会议，同

意本项议案。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7 人，该议

案表决结果为 7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 

六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

无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3 月 26日 


